附件3：
建宁县2026年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
申报指南
为更好地择优选项，鼓励符合条件的各种植大户、企事业单位、农业经营主体、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申报建宁县2026年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根据《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6年福建省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闽农综〔2026〕59号）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经研究，制定建宁县2026年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一、建设内容及资金用途
打造不少于3个相对集中连片的绿色高产高效行动示范片，核心示范面积不少于500亩，辐射带动5000亩以上，集成推广一套绿色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项目区节本增效5%以上。
对开展老旧果园“小台改大台”、果园基础设施提升避雨栽培设施、棚架式栽培、防虫网、水肥一体化、弥雾喷药系统、高接换种等果园改造提升及购置先进设施设备进行补助。同时，对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所需物化投入及开展实训、现场观摩等方面予以适当补助。
二、申报时间及条件
（一）申报时间：项目申报时间截止7月7日，逾期未申报视为自行放弃。
（二）申报条件：
1.我县辖区内从事水果生产经营的种植大户、农业经营主体、企事业单位、乡村集体经济组织。
2.种植基地相对集中连片、基础条件好、管理水平高、经济效益佳、示范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种植基地水果面积50亩以上。
3.项目建设时间晚于《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 2026 年种植业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闽农种植〔2025〕8 号）申报起始日2025年11月7日。
4.申报主体纳入一品一码平台管理，失信单位或个人不得申报。
三、补助方式及标准
补助方式为“先建后补”，项目建设完成并通过验收后拨付补助资金。每个建设项目财政资金补助不超过项目投资的50%。单个主体项目补助最高不超过50万元。
四、申报流程
(一)项目申报。项目按照“申报-初审-批复-建设-验收-拨款”的流程实施。申报单位需于2026年7月7日前提供以下材料(一式四份)：项目申请书、申报书(附表1)、项目承诺书(附表2)、近三年专项资全使用说明(补助企业或个人提供并盖章)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一品一码平台管理材料、经营主体征信报告和法人个人征信材料、水果种植面积证明材料、荣誉证书复印件、项目建设内容涉及用地问题需提供项目用地可用于农业设施建设证明(附表3)或设施用地已备案材料。申报单位应当保证申报材料的真实性，不得以虚报、伪造等手段骗取专项资金。
(二)立项批复。项目申报材料由乡(镇)政府初审把关，对项目建设的内容进行确认，审查项目用地合法性，符合申报要求的项目由相应的乡(镇)政府签署推荐意见，后报送至县农业农村局。县农业农村局会同有关部门对上报的各项目建设内容、投资概算等进行实地考察，确定项目补助方案，并在县级政府网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经公示期满无异议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批复，并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
各项目实施主体要严格按照批复建设内容抓紧组织实施，同时按照《粮油生产保障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3〕11号)、《粮油生产保障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闽财规〔2023〕27号)等相关规定和项目实施方案有关要求加强资金管理，完善档案材料，确保项目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项目建设完工后，及时申请验收，拨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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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建宁县2026年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
申报书










项目编号(由县农业农村局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签章)：
项目申报单位(盖章)：

项目申报时间：年月日






建宁县农业农村局制表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
	

	2.单位地址
	

	3.单位属性
(打钩)
	□企业(□国有□集体□外商独资□中外合资)
□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他

	4.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5.负责人
	
	电话
	
	手机
	

	6.联系人
	
	手机
	
	Email
	

	7. 单位概况


	

	8.所获得(政府、部门)荣誉情
况
	

	9.2024年以来享受财政补助项目情况
	①
②
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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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概况

	10.项目名称
	

	11.项目属性
	☑新建□扩建□改建□其他

	
12.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13.项目投资估算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万元)
	其中财政资金(万元)
	自筹资金(万元)

	
	
	
	
	

	
	
	
	
	

	
	
	
	
	

	
	
	
	
	

	
	
	
	
	

	
	合计
	
	
	






三、申请单位及主管部门意见

	




14.项目单位意见
	
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特申请立项。



法人代表(签字)：项目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15.乡(镇)政府意见
	





负责人(签字)：(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16.县级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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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建宁县2026年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申报
承诺书


	









承诺
内容
	1.开展项目申报及实施时，我单位如实提供相关材料；
2.本项目申报的实施内容，未享受过财政补助补贴，符合“阳光补贴”政策；
3.专项资金将按规定和批准使用范围使用；
4.我单位对项目实施的真实性负全责；
5.申报经营主体性质为合作社的，单位应承诺对组织成员负责，按经营收入分红到位，无弄虚作假。
以上承诺内容均完全属实，若有弄虚作假、违反承诺，我单位愿意承担所有责任，并全数退还财政补助资金。

	






承诺方
	






实施单位法人(签字)

实施单位(公章)

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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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项目用地可用于农业设施建设证明


	

申报用地单位
	经营主体名称(盖章)：

	
	
联系人：
	
电话：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地点
	乡(镇)村

	项目用地面积
	亩(折合平方米)

	





乡(镇)
政府意见
	






负责人(签字)：(单位公章)
年月日

	
备注
	设施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农业设施建设原则上不得占用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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